合同编号：WLJ—2011- 
第十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
光地特装展位参展协议书
甲方：北京众思齐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乙方：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批准，受主办单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委托，甲方承办“第十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就乙方参加“第十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事宜签订本合约，共同遵照履行。

第一条：除非另有约定，本合同的以下词语应为以下含义：

1、展位服务，指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在“第十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展出期内的参展服务。

2、室内光地展位：仅提供展览空地，不含地毯及其他展览物品和用水、用电等。光地展位费中包含以下免费服务：提供参展商参展手册及会刊各三本，会刊中刊登参展商的产品或服务信息（中英文公司全称、简介及联系方式限150字以内）。
第二条：参展内容

甲方向乙方提供宁波国际会议中心        号馆展区               ，展位面积合计         平方米，展出时间为2011年11月3日-11月5日；
第三条：权利与义务

1、甲方必须按照合同规定，向乙方提供相应的展位和服务；

2、甲方有权在参展期间对乙方进行必要的管理，对乙方不符合本合约及场馆规定的行为予以制止；

3、甲方有权审核乙方的展位设计方案，对不符合相关安全和管理规定的，甲方有权提出修改意见或停止乙方的方案措施，由此出现的责任由乙方负责；

4、甲方应保障乙方在展会期间的正常展览活动的进行；

5、甲方有义务在展期内为乙方提供相关服务，如推荐展位设计搭建商、展品运输商等；

6、甲方可以因安全、消防、整体规划等因素的要求对乙方展位进行调整；

7、乙方的展位宣传及展期内相关活动的宣传资料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相关手续和资料真实、详尽；

8、乙方不得将已签约的展位转租给他人，一经发现，视为放弃参展权。

9、乙方将同意并遵守甲方制定的《一般性参展规定》。

第四条：费用及付款方式
1、合计总金额：空地展位费全款合计人民币                         元整（RMB           元）。
2、甲方账户：
户  名：北京众思齐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三元桥支行
帐  号：7113510182600024761

3、付款时间：乙方在签订合同后7日内，付总展位费的50%，余款在2011年10月10日前付清。
第五条：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未按时向甲方支付款项，甲方有权解除合约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在合约签订后，如因乙方原因不能参展，甲方将扣除乙方全部参展费用的         作为违约金额；

2、甲方如因不可抗力造成此合约无法执行，应提前通知乙方以减轻对方的损失，同时双方自动解除合约关系。

第六条：其他约定

1、本合约自签约之日起生效，至“第十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结束之日时止；

2、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3、本合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北京众思齐国际会展公司          乙方：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地址：

6号时间国际1号楼5层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法人（或授权）代表：                    法人（或授权）代表：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11年   月   日                        2011年   月   日

